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清洁取暖运行补贴

有关事宜的通知
济政办函〔2023〕12 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巩固全市清洁取暖效果，促进冬季取暖方式转变，经市政府同意，

现就我市清洁取暖气代煤电代煤运行补贴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分户式清洁取暖运行补贴

（一）已享受清洁取暖运行补贴政策 3 年及以上的气代煤电代煤用户（以房

屋地址列入年度运行补贴台账的时间计算），自 2023—2024 年采暖季起，连续

两个采暖季每户最高补贴 900元，之后两个采暖季每户最高补贴 600元，再之后

两个采暖季每户最高补贴 300元，此后不再发放运行补贴。享受运行补贴政策不

足 3年的用户，每户每个采暖季最高补贴 1200 元，满 3 年后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每户补贴金额根据具体用气用电费用确定，不得超过当年最高补贴标准。

（二）镇（街道）按期组织供气企业和供电公司开展分户式气代煤电代煤用

户用气、用电量抄表工作。其中，气代煤用户于每年 11月 1 日至 14日和次年 3
月 16日至 31日抄表，核算当年 11 月 15日至次年 3 月 15日用气量；电代煤用

户于每年 12月 1 日至 15日和次年 4 月 1 日至 15日抄表，核算当年 11至 12 月、

次年 1至 3 月用电量。抄表数据在村（居）内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天。

（三）除市南部山区补贴资金由市财政全额承担外，该项补贴资金由市、区

县两级财政按照 5:5比例承担。各区县核算本辖区市级运行补贴资金需求后报市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经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核后，报市财政部门统一拨付。采

暖季结束后，各区县将补贴发放至用户气卡电卡中。

二、集中式清洁取暖运行补贴

（一）向居民住宅和非营利性公益场所供热的集中式燃气电力供热项目按规

定发放集中式清洁取暖运行补贴。天然气燃机热电联产项目除外。

（二）对采用集中式燃气供热的项目，统一执行 1.71元/立方米的优惠价格。

采暖期结束并经第三方审计用气量后，根据用气最终结算价格（最高不超过市价

格主管部门核定的基准价格）与 1.71元/立方米之间的差额按规定发放补贴。

（三）对采用集中式电供热的项目，采暖期结束并经第三方审计用电量后，

根据运营单位与供电公司结算价格和优惠电价（平电 0.5元/千瓦时、谷电 0.25
元/千瓦时）之间的差额按规定发放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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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与集中供热大管网联网联供、无法明确具体区县的集中式气代煤电

代煤项目以及市南部山区补贴资金由市级全额承担外，原则上由市、区县两级财

政按照 7:3比例承担。

（五）该政策有效期至 2026—2027 年采暖季。

三、相关要求

（一）根据清洁取暖工作要求，优先推广集中供热，在不具备集中供热条件

的区域，实施分户式气代煤电代煤改造。各区县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对

数据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按照补贴对象准入条件每年组织现场核实。已

加入集中供热、房屋已拆迁的用户，不得纳入分户式清洁取暖运行补贴范围。

（二）全市年度清洁取暖运行补贴台账是发放运行补贴资金的主要依据。每

年度清洁取暖用户和项目经各区县审核后，列入全市年度清洁取暖运行补贴台账。

自 2024年起，对新增的分户式清洁取暖用户，市级财政不再安排运行补贴资金，

由各区县自行研究安排。

（三）本通知自 2023—2024 年采暖季起施行。2022—2023年采暖季分户式

气代煤电代煤用户用气用电账户内的结余补贴资金按照《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明确我市冬季分户式清洁取暖运行资金补贴的通知》（济政办函〔2020〕3
号）要求，清算后不再收回，专项用于抵扣后续采暖季气代煤电代煤运行补贴。

（四）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及时受理群众诉求，积极

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本通知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 10月 17 日

（联系电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发展中心，51705545）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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